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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吴团结、姚方方出席公司 2015 年第八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律师见证。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

指引（试行）》（以下简称《网络投票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2015 年 9

月 12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通知中载明了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会议审议事项、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

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办法等事项。2015 年 9 月 23 日，公司董事会发布

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5 年 9 月 29 日下午 14：30 在北京市西城区复

兴门内大街 156 号招商国际金融中心 D座首开股份十三层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潘利群先生主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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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0人，代表股份1,342,600,54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9.88%。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人，代表股份

1,288,924,06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7.49%；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计 12 人，代表股份 53,676,4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9%。 

 

经本所律师审查，出席本次会议上述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如下： 

（一）《关于修订<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关于修订<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三）《关于公司为福州首开中庚置业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四）《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四）.1 戴德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事项完全一致。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

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

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计票、监票。 

 

（二）公司董事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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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

会召开当日（2015 年 9 月 29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2015 年 9

月 29 日）的 9:15-15:00。网络投票结束后，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向公司董事会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表决总数和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

票表决结束后，公司董事会将现场投票的结果上传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

限公司，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合并统计了审议议案的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全部

事项并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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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 2015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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